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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简化优化融资担保公司设立变更与退
出工作的补充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地方金融工作局（金融办）:

为落实“互联网+监管”、“一网通办”工作有关简化、

优化审批材料和流程的要求，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和营商环

境，结合工作实践，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决定对《湖北省

融资担保公司设立、变更与退出工作指引》（鄂金发〔2019〕

28 号）中部分内容进行修订，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减少申报材料

（一）免除所有申报、备案材料中的“营业执照复印

件”和“企业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”。省地方金融监督

管理局、各级地方金融工作部门可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电子证

照共享，对企业营业执照进行查证。

（二）免除省内融资担保公司变更审批、备案材料中的

“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”。省外融资担保公司在

我省设立分支机构，仍需提供总公司的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

可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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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合并设立融资担保公司申报材料，将“3.章程草

案”与“6.机构内部管理制度、风险控制制度和应急处理措

施”合并为一项，即“章程草案、机构内部管理制度、风险

控制制度和应急处理措施”。

（四）调整市（州）地方金融工作部门请示内容。省内

设立融资担保公司、省外融资担保公司在我省设立分支机

构，所在市（州）地方金融工作部门应当提供可行性评估报

告或组建方案，作为请示附件（模板附后）。

二、优化备案事项

（一）在需要事先与同级地方金融工作部门沟通、上报

至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备案事项中，增加“省内融资担

保公司新设省内分支机构”，“变更控股股东、主要股东或

实际控制人”。

（二）“变更营业地址”不再要求事先上报至省地方金

融监督管理局，事先与同级地方金融工作部门沟通即可。

（三）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收到备案材料后，对变更

事项无异议的，同意备案，不再出具备案文件，因变更需要

换发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的，领取新证时不再要求提供

备案文件；对变更事项有异议的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市（州）

级地方金融工作部门、融资担保公司书面反馈，并通报市场

监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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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行信用承诺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19〕35 号）和省信用办《关于全面建立信用承诺制度

的通知》（鄂信用办〔2018〕34 号）要求，省地方金融监督

管理局印发了《关于建立融资担保行业和典当行业信用承诺

制度的通知》（鄂金发〔2019〕37 号），融资担保公司须在

申请设立的申报材料中增加“信用承诺书”，法定代表人或

负责人、第一大股东、主体名称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作出信

用承诺。

附件： 1.XX 市（州）地方金融工作局关于设立 XX 融资担

保公司的可行性评估报告（模板）；

2. XX 融资担保公司组建方案（模板）。

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8 月 22 日

附件 1

XX 市（州）地方金融工作局

关于设立 XX融资担保公司的可行性评估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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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模板）

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：

按照《湖北省融资担保公司设立、变更与退出工作指引》

（鄂金发〔2019〕28 号）有关规定，我局对拟设立 XX 融资

担保公司事宜进行了初步评估，现报告如下。

一、设立 XX 融资担保公司的必要性分析

……

二、拟设立公司基本信息、治理结构、组建步骤、保障

措施等

……

三、经营地址实地考察和拟任高管访谈情况

……

四、评估意见

……

XX 市（州）地方金融工作局

XXXX 年 XX 月 XX 日

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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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融资担保公司组建方案

（模板）

一、基本信息

（一）公司名称和经营地址

（二）企业性质和职能定位

（三）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

……

二、治理结构

（一）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安排

（二）内设部门职能分工

（三）人员配备

……

三、组建步骤

（一）组建专班

（二）资金到位

……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（二）支持政策
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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